
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

有 105 偵 3589 不能安全駕駛 竹三分局 葉○成 聲請簡易判決

有 105 偵 4123 不能安全駕駛 橫山分局 龍○谷 緩起訴處分

有 105 偵 4175 不能安全駕駛 竹東分局 張○傑 緩起訴處分

有 105 偵 4372 不能安全駕駛 竹三分局 張○玉 起訴

有 105 偵 4520 不能安全駕駛 竹三分局 李○強 聲請簡易判決

有 105 偵 4617 不能安全駕駛 竹東分局 聲請簡易判決

有 105 偵 4772 不能安全駕駛 橫山分局 呂○光 聲請簡易判決

有 105 偵 4748 不能安全駕駛 竹二分局 趙○揚 聲請簡易判決

有 105 偵 4904 不能安全駕駛 竹二分局 陳○真 聲請簡易判決

有 105 偵 5049 不能安全駕駛 竹一分局 詹○豐 緩起訴處分

行 105 毒偵 111 毒品防制條例 竹一分局 張○英 起訴

行 105 毒偵 370 毒品防制條例 竹北分局 鄧○賢 不起訴處分

行 105 毒偵 456 毒品防制條例 竹三分局 李○融 不起訴處分

行 105 毒偵 909 毒品防制條例 大園分局 余○源 起訴

行 105 毒偵緝 57 毒品防制條例 竹北分局 施○文 不起訴處分

行 105 偵 4849 詐欺 簽○ 陳○菽 不起訴處分

行 104 毒偵 1904 毒品防制條例 竹三分局 王○澤 不起訴處分

行 104 毒偵 2002 毒品防制條例 竹二分局 張○楓 不起訴處分

行 104 毒偵 2097 毒品防制條例 竹北分局 王○澤 不起訴處分

行 104 毒偵 2116 毒品防制條例 簽○ 王○澤 不起訴處分

行 105 偵 3013 肇事逃逸 等 竹北分局 溫○勛 不起訴處分

勇 105 毒偵 856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曾○民 聲請簡易判決

勇 105 毒偵 889 毒品防制條例 竹北分局 潘○英 起訴

為 105 偵 5112 不能安全駕駛 竹二分局 林○成 緩起訴處分

為 105 偵 5131 不能安全駕駛 竹三分局 彭○愷 緩起訴處分

為 105 偵 5235 不能安全駕駛 竹三分局 陳○銘 聲請簡易判決

為 105 偵 5151 不能安全駕駛 竹一分局 楊○學 聲請簡易判決

為 105 偵 3159 妨害婚姻  等 竹二分局 洪○誠 不起訴處分

為 105 偵 3159 妨害婚姻  等 竹二分局 陳○誌 不起訴處分

為 105 偵 3967 傷害 竹北分局 許○全 聲請簡易判決

為 105 偵 4038 竊盜 竹市刑大 林○孝 聲請簡易判決

為 105 偵 4564 著作權法 中山分局 張○臣 不起訴處分

為 105 偵 4663 竊盜 竹市少隊 林○孝 聲請簡易判決

為 105 偵 4121 竊盜 竹市少隊 林○孝 聲請簡易判決

時 105 偵 4534 不能安全駕駛 竹縣刑大 劉○成 聲請簡易判決

時 105 偵 4632 不能安全駕駛 竹二分局 鍾○男 起訴

時 105 偵 4763 不能安全駕駛 竹三分局 陳○昇 起訴

時 105 偵 4511 不能安全駕駛 竹市刑大 何○正 聲請簡易判決

時 105 偵 4363 不能安全駕駛 竹一分局 詹○盛 聲請簡易判決

時 105 偵 4896 不能安全駕駛 竹東分局 盧○煥 起訴

時 105 偵 4996 不能安全駕駛 竹北分局 張○德 聲請簡易判決

時 105 撤緩 122 不能安全駕駛 執○簽分 田○豪 撤銷緩起訴

捷 105 偵 4994 不能安全駕駛 竹北分局 范○祥 聲請簡易判決

捷 105 偵 5138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埔分局 陳○睿 聲請簡易判決

捷 105 撤緩偵 114 不能安全駕駛 執○簽分 陳○鈴 聲請簡易判決

捷 105 撤緩偵 134 不能安全駕駛 執○簽分 蔡○成 聲請簡易判決

捷 105 偵 3581 不能安全駕駛 竹二分局 徐○哲 聲請簡易判決

新 105 偵 3919 駕駛業務致死 臺灣高檢 王○豪 起訴

新 105 偵 4831 誣告 簽○ 李○民 不起訴處分

新 105 偵 4831 偽證 簽○ 于○海 不起訴處分

新 105 偵 4832 妨害兵役條例 簽○ 彭○盛 不起訴處分

新 105 偵 4833 偽造文書 等 簽○ 蔡○琴 聲請簡易判決

新 105 偵 5256 家庭暴力防治 簽○ 周○凱 不起訴處分

遷 105 偵 5301 不能安全駕駛 竹北分局 盧○毅 緩起訴處分

遷 105 偵 5324 不能安全駕駛 竹北分局 鄭○坤 聲請簡易判決

遷 105 偵 5159 不能安全駕駛 竹三分局 鄭○之 聲請簡易判決

遷 105 偵 5139 不能安全駕駛 竹北分局 戴○淀 聲請簡易判決

遷 105 偵 5119 不能安全駕駛 竹市刑大 劉○辰 緩起訴處分

遷 105 偵 4995 不能安全駕駛 竹北分局 陳○炎 聲請簡易判決

遷 105 偵 4895 不能安全駕駛 竹縣刑大 陳○鴻 聲請簡易判決

遷 105 偵 4533 不能安全駕駛 竹二分局 陳○修 聲請簡易判決

遷 105 偵 3111 肇事逃逸 等 竹北分局 高○英 不起訴.緩起訴處分



遷 105 偵 549 駕駛業務傷害 竹一分局 胡○庭 起訴

樸 105 偵 4079 妨害秩序 竹一分局 董○寬 起訴




